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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檔案目錄 

填具本局申請書或以書面

載明規定事項提出申請 

業務單位審核申請書
所列檔案資料是否正確 

業務單位另紙補正

附於申請書 

業務單位查檢案件申請
資料是否符合規定 

退回申請

人補正 
是否於 7
日內補正 

送回業務單位 

業務單位調案擬妥審核通知
書，必要時簽會相關業務單位徵詢
意見(審查結果自受理日起30日內
通知) 

業務單位以電子傳遞或郵寄方式
將審核通知書送達申請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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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書影本併同檔案
送交檔案管理單位 

否 

僅申請複製 

無法親自閱覽提
供郵寄服務(收迄
費用 3日內) 

業務單位陪同到本局指
定地點閱覽檔案 

申請人依規定繳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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